
泉 州 市 民 政 局
泉 民 函 〔2026〕3 3号

答复类型：A 类

关于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 

第 20264017号提案的会办意见

市住建局：

《关于在我市全面推广完整社区建设的建议》（第 20264017 

号 ）收悉。我单位的办理意见如下：

截 至 2025年 1 2月底，全市户籍人口 773.49万人，其 中 60 

周岁及以上131. 0 2万人，占户籍总人口的16.93%。预计到2030 

年全市人口将达20 0多万人，呈现基数大、增速快、高龄化特点。

一、主要工作情况 

(一 ）“党建+”邻里中心持续融合

“党建+’’邻 里 中 心 通 过 “1+6+X”模 式 （1 个党建核心、6 大 

基础服务功能、X 项特色服务）实现资源整合，覆盖老幼照护、 

医疗健康、文化教育、便民办事等领域，形 成 “家门口”的公共 

服务网络。市民政局制定《关 于 推 进 “党建+”邻里中心养老服



务功能建设的实施方案》，按 照 “改造提升一批、统筹整合一批、 

规划新建一批”的建设思路，建 设 “七个有”内容：有一所养老 

服务设施、有一所长者食堂（助餐点）、有一个微型消防站、有 

一个智慧健康小屋、有一支专业养老从业队伍、有一家机构或社 

会组织运营管理、有一套规范的管理制度。通过科学规划提升“党 

建+”邻里中心养老服务站建设，实现养老服务与村（社 区 ）建 

设的资源整合、业态融合、功能聚合，打 造 “海丝泉州颐养乐园” 

特色养老服务品牌，从而增强老年人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， 

确保全体老年人共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成果。

(二 ）居家养老服务持续深化

为帮助我市困难老年人家庭改善居住条件，提升居家养老品 

质，我市以家庭为单位，为 4948户困难老年人家庭进行适老化 

改造，为 2588名本市 6 0周岁及以上本地户籍的失能、部分失能 

居家老年人建设家庭养老床位，进行适老化改造、智能化改造、 

老年用品配置。为保障特殊困难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需求，完成 

特殊困难老年人215373人次探访关爱，月探访率100%。推动以 

“分散供养特困人员、低保对象、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员、重度 

残疾人、重点优抚对象、低保边缘人口中失能、失智对象和留守、 

空巢、孤寡等特殊困难对象”中的老年人和80周岁及以上未领 

取机关企事业单位退休金的老年人为基数，按照每人每月不低于 

20 0元的标准，引入居家养老专业化服务组织，提供助餐、助洁、 

助急、助行、助浴、探访关爱等居家养老上门服务。



二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(一 ） 进一步优化养老政策措施。指导各县（市、区 ）落实

《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通 

知》，持续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。落实民政部等12个部门 

联合印发的《关于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》，推进养 

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评价工作，培训养老从业人员。

(二 ） 提升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品质。巩固晋江市、泉港区县 

级示范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成果，推动南安市建设县级 

示范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。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，联合市 

慈善总会补贴4 0家长者食堂运营，加快构建老年助餐服务体系。 

实 施 “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项目”，推动有集中照 

护意愿的城乡低保对象中的完全失能老年人低偿入住养老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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